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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 

第三屆第六次董事會會議紀錄 

壹、 時  間：110 年 6 月 17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至 5 時 

貳、 地  點：以 Google Meet 進行視訊 

參、 主  席：邱董事長永和                  記   錄：劉組長宣妏 

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陸、 請假人員：共計 0 人。 

柒、 確認紀錄：確認第三屆第五次董事會會議紀錄。 

捌、 報告事項 

（略） 

玖、 討論事項 

一、案由：本會 109 年度決算報告與會計師查核報告，請討論案。 

說明：（一）依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25 條第 2 項規定：「保護機構

每年編造當年決算報告，於當年終了後六個月內，

由董事會審定後，連同會計師查核報告一併報本會

備查。」 

（二）本會董事會已於第三屆第五次董事會會議，同意本

會委託會計師提出之 109 年財務報告，且聲明對財

務報表負有責任。 

（三）本會於 108 年 8 月 13 日第二屆第十二次董事會會議

決議，本會工作計畫、經費預算、工作報告及財務

報表之公開方式回歸財團法人法與設立及管理辦法

之規定，即上開資料須於公平會備查後一個月內公

開。 

決議：本會 109 年度決算報告與會計師查核報告修正通過。 

二、案由：本會 109 年度工作報告暨財務報表，請討論案。 

說明：（一）依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規定，財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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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於每年結束後五個月內，將其前一年度工作報

告及財務報表，分別提請董事會通過後，送主管機

關備查；財團法人設有監察人者，工作報告及財務

報表於董事會通過後，並應送請全體監察人分別查

核，連同監察人製作之前一年度監察報告書，一併

送主管機關備查。另依「公平交易委員會主管之財

團法人工作計畫暨經費預算及工作報告暨財務報表

編製辦法」規定，本會上一年度財務報表應與上一

年度工作報告一同函送公平會備查，且應依指定格

式撰寫。 

（二）另按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第 3 項第 1 款規定，本會工

作計畫、經費預算、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須於公

平會備查後一個月內公開，爰亦請董事會同意授權

本會可於公平會准予備查上開報告或按公平會要求

為必要修正後，即可公開之。 

決議：本會 109 年度工作報告暨財務報表修正通過。 

三、案由：遴選本會第一屆評鑑執行委員 2 名與主任委員 1 名，請同

意案。 

說明：（一）依本會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紛爭處理機制評

鑑作業要點第六點第三項第二款規定：「評鑑執行委

員由具有傳銷產業豐富經驗之專家、學者與產業人

士計四十五至六十人組成，其中一人為評鑑執行主

任委員，均由本會董事會遴選後聘任，其任期至當

屆董事會任期期滿為止。但必要時得由本會董事長

增聘之。」 

（二）本會於第三屆第五次董事會會議決議，自本會有意

願擔任第一屆評鑑執行委員之輔導執行委員中，與

中華民國多層次傳銷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直銷

協會、中華直銷法律學會及本會推薦名單中，共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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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45 人擔任本會第一屆評鑑執行委員，並請中華民

國多層次傳銷商業同業公會再協助推薦 2 名評鑑執

行委員供董事會遴選。 

決議：（一）同意被推薦人 2 名擔任本會第一屆評鑑執行委員。 

（二）請本會依序徵詢○○○委員、○○○委員及○○○

委員是否有意願擔任本會第一屆評鑑執行委員會主

任委員；若前順位者有意願擔任主任委員，即不再

徵詢後順位者。 

四、案由：確認本會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紛爭處理機制評鑑計

畫、評鑑審查項目、傳銷事業自我評鑑報告範例、實地訪

評重點檢核表與評鑑結果報告範例等 5 份文件；且試行評

鑑後若有修正之必要，可由評鑑政策委員會決議後修正

之，請討論案。 

說明：（一）為使本會評鑑業務在執行細節與財務之運用上有更

細緻具體之規劃，並使本會評鑑執行委員進行評鑑

時有明確之審查基礎，評鑑政策委員會爰依據「財

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傳

銷商間紛爭處理機制評鑑作業要點」之規定，草擬

多份文件以利評鑑任務之執行。 

（二）依 110 年 4 月 27 日本會評鑑政策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決議，訂定「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多層

次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紛爭處理機制評鑑計畫」與

「評鑑審查項目」，並授權本會依「評鑑審查項目」

調整「傳銷事業自我評鑑報告範例」、「實地訪評重

點檢核表」與「評鑑結果報告範例」後，即送董事

會討論。 

（三）為使評鑑流程與評鑑相關文件更臻完備，本會規劃

請 2 家傳銷事業協助試行評鑑，再依試行評鑑過程

與傳銷事業之回饋，調整「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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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基金會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紛爭處理機制

評鑑計畫」、「評鑑審查項目」、「傳銷事業自我評鑑

報告範例」、「實地訪評重點檢核表」與「評鑑結果

報告範例」。爰請董事會亦同意授權，若試行評鑑後

有修正上開 5 份文件之必要，可由評鑑政策委員會

決議後修正之。 

決議：（一）本會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紛爭處理機制評鑑

計畫修正通過 

（二）通過評鑑審查項目、傳銷事業自我評鑑報告範例、

實地訪評重點檢核表與評鑑結果報告範例等 4 份文

件。 

（三）請本會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將全國疫情警戒降

至第一級後，再針對傳銷事業舉辦有關本會評鑑機

制之說明會。 

（四）同意授權本會於試行評鑑後，若認有修正本會多層

次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紛爭處理機制評鑑計畫、評

鑑審查項目、傳銷事業自我評鑑報告範例、實地訪

評重點檢核表與評鑑結果報告範例等 5 份文件之必

要，可由評鑑政策委員會決議後修正之。 

五、案由：關於保護基金級距表之調整建議，請討論案。 

說明：（一）依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21 條規定，已報備傳銷事業每

年向本會繳納之費用，係根據其上一會計年度多層

次傳銷營業額總數，於保護基金分為 8 級繳納，年

費分為 10 級繳納。惟考量部分保護基金級距與其對

應之營業額比例差距甚大，本會於第三屆第五次董

事會會議決議，請中華民國多層次傳銷商業同業公

會及中華民國直銷協會協助整合此事意見。 

（二）中華民國多層次傳銷商業同業公會於 4 月 15 日去函

公平會與本會，提出保護基金級距之調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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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因中華民國多層次傳銷商業同業公會已將保護基金級距表

之調整建議函送公平會，故本會無須再去函公平會。 

六、案由：關於本會對「多層次傳銷保護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之修

正建議，請討論案。 

說明：（一）公平會李鎂主任委員於 4 月 22 日拜會本會時，表示

本會對於設立及管理辦法若有相關修正建議，可提

出修正草案供公平會參考。 

（二）依本會 4 月 14 日與 5 月 11 日舉辦之業務與發展座

談會，關於業界對本會之建議中，需修正設立及管

理辦法後本會使得辦理者，整理如下： 

業界對本會之建議 

（本會整理） 

是否須修正設立及管理辦法

（本會評估） 

1. 在目前八項任務上，以輔導振

興為主軸。 

1.不須修正 

2.輔導已為本會任務之一 

2. 增加學術研究功能 

1. 不須修正 

2. 依本會業務規則第 40 條規

定，屬本會任務「協助傳銷

事業及傳銷商增進對多層

次傳銷法令之專業知能」之

執行方法之一。 

3. 增加提升業界形象功能，並建

議可設置發言人制。 
須修正 

4. 扮演產業與主管機關之橋

梁，定期舉辦溝通交流會議。 
請董事會討論 

5. 向傳銷事業收取保證金及年

費，且傳銷事業已繳納之保護

基金轉換為保證金。 

須修正 

6. 若改為保證金，雖有建議最低

收取金額訂為 100萬元，但宜

再蒐集更多意見研擬。 

1. 須修正 

2. 最低收取金額須再蒐集更

多意見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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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對本會之建議 

（本會整理） 

是否須修正設立及管理辦法

（本會評估） 

7. 傳銷事業報備停止實施傳銷

行為可退還已繳納之保證

金，但宜有哪些退還要件與退

還金額計算方式，建議再蒐集

更多意見進行研擬。 

1. 須修正 

2. 退還要件與退還金額計

算方式，須再蒐集更多意

見進行研擬。 

8. 放寬訴訟協助申請要件：可接

受在不變動「經保護機構認

定，傳銷事業應負賠償責任

者」此要件下，思考放寬「對

於同一原因事件，致二十位以

上傳銷商受損害或請求賠償

金額達一百萬元以上者」與

「經調處雖未成立」此二要

件。 

須修正 

9. 充分運用年費，如研究經費從

年費支應。 
不須修正 

 

（三）請董事會確認本會對設立及管理辦法之修正方向，

供本會於下次董事會會議提出修正草案。 

決議：（一）第 1 點、第 2 點、第 3 點、第 4 點與第 9 點不需修

正設立及管理辦法，下次董事會會議再討論執行方

向與加強方式。 

（二）第 5 點、第 6 點與第 7 點需獲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8 條之授權，才可能修正設立及管理辦法相關條

文，爰視立法院修正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狀況而定。 

（三）請本會針對第 8 點，於下次董事會會議提出對設立

及管理辦法之修正草案。 

七、案由：本會是否設置電子公文系統與設置方案，請討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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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為因應政府無紙化政策與世界潮流，本會評估設置

電子公文系統，往後與設有電子公文系統之政府單

位或法人進行公文往返時，可以電子公文取代紙本

公文。 

（二）經本會洽詢電子公文系統廠商，設置方案有二： 

1. 基於資安考量，將電子公文系統之主機設置於本

會，但本會須升級現有硬體設備、購買簽核公文

系統建置軟體，並支付「收發文平台年度租賃服

務費」。初估第一年費用逾 20 萬元，之後每年需

再繳納系統維護費與平台租賃費共約 2 萬元。 

2. 電子公文系統主機設置於電子公文系統廠商，本

會每年須支付「簽核系統租賃服務費」與「收發

文平台年度租賃服務費」各 1 萬元，共 2 萬元。 

決議：本會電子公文系統之設置採說明（二）第 2 點方案，但請

本會留意電子公文系統廠商對於保密與資安的管控措施。 

八、案由：是否同意傳銷事業分期繳納保護基金及年費之申請，請討

論案。 

說明：（一）本會於 5 月 25 日收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公司）陳情書，表示因公司業績下滑，希

望以分期方式繳納保護基金及年費。經查○○公司

係於 109 年 12 月 28 日向公平會完成報備，然 109

年保護基金及年費至 110 年 2 月 26 日始完成繳納，

110年保護基金及年費雖曾於 4月及 5月申請保護基

金 3 萬元及年費 1 萬元之繳費帳號，然至今未完成

繳納。綜合上述，○○公司欲分期繳納保護基金及

年費之年度應為 110 年，陳情書自述其尚未繳納 109

年費用，應為誤植。 

（二）本會目前並無分期繳納保護基金或年費之規定，故

傳銷事業若因經營困難致無法如期繳納，本會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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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係以紙本及口頭方式持續催請其盡速繳納。 

決議：考量傳銷事業之營收可能因疫情受有影響，致難以如期繳

納保護基金或年費，爰請本會向公平會提出通案處理建

議。 

九、案由：關於第三屆董事會於 110 年之開會時間，請討論案。 

說明：（一）依多層次傳銷保護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董事會每三個月至少舉行一次，必要時得

召集臨時董事會。」 

（二）3 月底前需請董事會同意聲明對上一年度財務報告負

有責任、6 月底前需函報本會上一年度工作報告暨財

務報表予主管機關、10 月底前需函報本會下一年度

工作計畫暨預算報告予主管機關、11 月需開始辦理

本會當年度收取之保護基金向法院辦理財產變更之

事宜，故董事會會議之召開時間需確保以上業務能

順利進行。 

決議：本會第三屆第七次董事會會議訂於 110 年 9 月 16 日(四)

下午 2 時召開。 

壹拾、 臨時動議 

一、案由：關於「優化多層次傳銷產業高峰論壇」暨晚宴之活動通知

與邀請函之發出時點，請討論案。（提案人：○董事○○） 

說明：因新冠肺炎疫情何時減緩尚不明朗，考量「優化多層次傳

銷產業高峰論壇」暨晚宴之購票時間自 8 月開始，建議評

估活動通知與邀請函之發出時點。 

決議：（一）若 7 月時疫情警戒降至二級，再發出活動通知信予

傳銷事業；若疫情警戒維持三級，則本會再徵求董

事意見評估如何處理。 

（二）邀請擔任「優化多層次傳銷產業高峰論壇」暨晚宴

之指導單位與協辦單位邀請信，已可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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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散  會 

 

 

 主 席：邱永和                     記 錄：劉宣妏 


